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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任务上半年完成情况

序号 主要任务
牵头

单位
协同单位 工作进度 一季度完成情况 存在困难

46

严格“五控”措施，

加大执法力度，推动

空气质量稳定向好。

市生态环境

局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改委、

市城乡建设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经

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各县区政

府、各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1111 控尘方面：控尘方面：控尘方面：控尘方面：相继制定《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》、
《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规范建筑垃圾（渣土）运输实施方案》
《淮南市道路扬尘控制环卫作业方案》（2020 年）《城市道路和
公共广场范围内物料堆场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加强
扬尘管治和道路清扫保洁，市建成区主要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
92%，县城主次干道达到 88%。充分利用渣土数字平台，线上线下
联动查处违规行为，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820 人次，执法车辆 380
台次，检查渣土车辆 2200 台次，查处非环保车违规运输渣土 46
台、新型环保车 39 台，下发处理通报 9 份，信用考核记分渣运企
业 8 家，立案查处违规处置渣土行为 4起，约谈涉嫌违规处置渣
土项目工地 10 余次。

2222 控煤方面：控煤方面：控煤方面：控煤方面：对全市占道经营性小煤炉安排专人强化管理，
进行常态化巡查，对茶水炉、经营性炉灶做到发现一处，取缔一
处，截止目前，取缔占道经营性小煤炉 339 个。

3.3.3.3.控烧方面控烧方面控烧方面控烧方面：：：：开展露天烧烤专项整治，实施烧烤行业大排查，
上半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60 余次，全面检查夜市烧烤摊点、餐饮
饭店油烟排放及油烟净化设施清洗记录 5100 余户次；现场劝阻、
制止焚烧垃圾、落叶等行为 2起。

53

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和

开发利用负面清单，

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

法转移、倾倒、处置

行为。

市生态环境

局

市公安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城

乡建设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卫

健委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各县区政

府、各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全面加强渣土运输污染管控。采取错峰执法、联合执法方式，

充分利用渣土数字平台，通过线上线下联动，严查违规行为。上

半年，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820 人次，执法车辆 380 台次，检查渣

土车辆 2200 台次，查处非环保车违规运输渣土 46 台、新型环保

车 39 台，下发处理通报 9 份，信用考核记分渣运企业 8 家，立案

查处违规处置渣土行为 4起，约谈涉嫌违规处置渣土项目工地 10

余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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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

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

圾强制分类和县级以

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
能力全覆盖。

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

市机关事务

管理局

市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单位、各县区政府、各园

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相继印发《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》、《淮南市

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，2020 年上半年，共有 110

家市级行政事业单位、3 个居民小区 5486 户居民开展垃圾分类。

我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已实现全覆盖，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

率达 100%。

62

积极稳妥推进历史遗

留问题解决，再破解

一批群众关心关切的

房地产历史遗留问

题。

市住房保障

和房产管理

局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城

乡建设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公

安局、相关县区政府、相关

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积极配合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，针对鑫诚花园、八公山

劳动村二期棚改等项目违反规划，不能验收入住办理房产证等问

题，与规划、建设、房管等部门沟通，立案调查，协调推进解决。

165

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，加强新时代公

民道德建设实施纲

要、淮南文明 18 条等

宣传贯彻，深化新时

代文明实践中心建

设。

市文明办

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

成员单位、各县区政府、各

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以提升市民文明素养为目标，结合“文明健康、有你有我”

主题宣传、《淮南市养犬管理条例》施行、6.5 世界环境日集中

宣传、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、平安建设暨“双提升”宣传等工作，

在城市主次干道沿街电子门楣、电子大屏上滚动播出各类公益宣

传口号，在城市重要交通路段两侧设置灯杆广告、围挡广告，在

局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阵地上长期播出宣传弘扬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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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

实施文明创建八大提

升行动，重点抓好背

街小巷、占道经营、

沿街立面、交通秩序

等专项整治，坚决向

各类社会乱象开刀。

市文明办

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

成员单位、各县区政府、各

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紧紧围绕 2020 年度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八大提升行动计

划，制定市城管局创城八项整治任务清单、《市城管局创建全国

文明城市攻坚克难综合整治行动方案》以及城区静态交通、外立

面、校园及菜市场周边、还路于民等 4 个专项整治方案，迅速开

展整治行动。截至目前，新建改建和规范设置摊群点 34 处，容纳

各类摊点 1240 个，摊群点规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，主城区主干

道出店经营基本消除，占道经营得到较好遏制。拆除违章、破旧

广告招牌 1648 块，清理“牛皮癣”1.3 万处，美化墙面 1500 平

方米，规范管线 6820 米，查处违停车辆 7677 辆次，施划机动车

泊位 3850 个、非机动车停车位 27833 米，设置修复隔离栏 756 米。

167 加快智慧城管建设。 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

成员单位、各县区政府、各

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我局智慧城管项目建设方案已通过市数据局专家论证，经市

数据局党组会议研究，同意“淮南市智慧城管项目”立项并启动

招标实施，项目建设费用概算 1600 万元。目前，该项工作正在向

市政府申请财政资金，启动招标程序。

169
新增城区停车位 3560

个。

市城乡建设

局

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住房保

障和房产管理局、各县区政

府、各园区管委会

已完成

为规范停车秩序，改善全市“停车难、停车乱”现状，根据

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，我局根据《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

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按照属地管理、堵疏结合、突出重

点、综合治理的原则，在全市持续开展人行道停车泊位施划工作。

今年以来，虽然受疫情影响，但我局施划停车泊位工作依然持续

推进。截止目前，已新增、重新施划机动车停车泊位 3850 个，非

机动车停车线 27833 米，设置硬隔离设施 756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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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
新增新能源汽车充电

桩 100 个。

市城乡建设

局

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住房保

障和房产管理局、各县区政

府、各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配合市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属地政府等部门，

做好新增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相关手续审批、做好破占道、文明

施工、扬尘污染控制、渣土运输等等监管执法工作，服务保障新

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。

171
新改建城市公厕 28

座。
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市城管局

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有关县区政府、有关

园区园区园区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2020 年全市拟建设公厕 28 座（不含毛集 2 座），其中田区 1

座，大区 1 座，谢区 3 座，八区 23 座。截至目前，田区公厕整体

基本完成，正在贴室内墙砖，外墙钢构制作已齐，不锈钢门正在

制作；大区公厕目前 3 个待选点，大区规划局均未通过，现重新

选址，待大通区规划局审批；谢区公厕选址确定，谢区规划局正

在公示期（15 天），下步进行公厕工程设计，造价、招标程序；

八区公厕招标前期工作已完成，定于 7月 23 日进行招标。毛集区

公厕 2 座已完工。

172 新建加油站 10 座。 市商务局

市发改委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有关县区

政府、有关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配合市商务、发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属地政府等部门，做

好新建加油站的相关手续审批、做好破占道、文明施工、扬尘污

染控制、渣土运输、周边违法建设查处等监管执法工作，服务保

障加油站建设。

173
建设改造城区菜市场

7个。
市商务局

市发改委、市城乡建设局、

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有关县区政府、有关

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根据《淮南市城区菜市场建设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我局配合

市商务局、辖区政府等部门，做好城区菜市场改造新建相关工作，

监督管理菜市场外部市容与环境卫生，依法查处占道经营和市场

内违章建设，做好建设环境和市容秩序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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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

逐步推进多层住宅加

装电梯等适老化改

造。

市住房保障

和房产管理

局

市发改委、市城乡建设局、

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相关县区政府、相关

园区管委会

序时推进

按照《淮南市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行动方案》、《淮南市

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实施意见》等要求，配合市住房保障

和房产管理局等部门，开展老旧小区在改造，拆除乱搭乱建。配

合房管、规划等部门对增加电梯协议和相关方案进行联合审查，

出具联合审查意见，办理审查备案手续，依法支持多层住宅加装

电梯等适老化改造有关工作。


